
健康带来极大的风险，目前子宫下垂发病率高达 20%，繁重

的体力劳动是重要影响因素，相关的生殖系统问题，以及职

业环境因素对婴幼儿的健康影响也十分严重。
3. 2 与 ILO 国际公约不相悖

2000 年修订的《ILO 保护生育公约》 ( 第 183 号公约) 认

为保护生育不成为就业歧视的原因，但也提到了一个条件

“属于对妇女和儿童有公认的或重大危险的工作”除外。1979
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《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》强调

妇女享有相同就业机会的权利，工作条件中也享有健康和安

全保障，包括保障生育机能的权利。比如 ILO 及大多数国家

对女工从事矿坑内作业都有限制，只是美国及加拿大等国家

强调女性自愿的可以不受限制。
3. 3 有待进一步完善之处

欧美等高度工业化国家，生产过程自动化程度较高，工

作条件与环境相对较好，女性受教育程度也较高，相应的法

律法规通过长时间不断地完善，在充分尊重人权和民主方面

有其进步性。美国、加拿大等国没有独立的法规特别限制保

护妇女的职业选择。但是在保障工人主动维护自身权益方面

有明确规定，如工人有“要求被告知的权利”和“拒绝接受

危险工作的权利”，当她们发现工作环境不安全或不健康时，

可以要求雇主改善工作环境或更换工作岗位。
《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》 ( 修订稿) 仍然存在一些不足，

对 1990 年旧条例存在明显的依赖性，没有做大幅度的修改与

调整，其主要原因是近十多年来，我国缺少一支从事妇女劳

动卫生专业研究的队伍，缺乏科学、有力的循证医学证据;

其中一些条款还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论证、修订与完

善，还需要大量的科学研究来支持。
法律的进步是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，在世界范围内，各

国对限制妇女工作的保护性法律逐渐放宽，我国也正在朝此

方向发展，《女职工禁忌劳动范围》也将会在不断更新与完善

中，在兼顾女性就业与保护女职工及其子代健康方面做得更

加完美。
4 建议

4. 1 开展深入研究，推动法律进步完善

政府应当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、法规、标准。积极推动

相关的研究，不断探索与发现对女性及其子代特殊影响的新

的危害因素，开展女性职业健康风险评估与职业健康促进，

保障女性身心健康。
4. 2 与国际社会接轨，为女性创造更多的就业选择机会

与国际社会接轨，以一种开放的心态，给女性劳动者提

供更多的工作选择权，促进妇女自我发展与贡献社会。
企业应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与环境，使更多工作岗位适

合不同时期的女性就业，同时提供良好的职业卫生服务和劳

动保护，保证她们在工作环境中的安全与健康。
4. 3 提高女性素质，争取平等权益，自觉保护自身健康

为女性创造更多的培训机会，不断提高女职工的整体素

质，提高女职工的职业健康安全意识，主动采取措施保护自

身及其下一代的健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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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 《职业性噪声聋诊断标准》中 “观察对象”的思考

张叶，寿勇明，任郁英

( 上海化学工业区医疗中心，上海 201507)

职业性噪声聋诊断标准在诊断和分级前列出“观察对象”
一项，对促进改善企业单位职业病防护设施及保护劳动者听

力受损程度或性质尚难完全肯定情况下，具有一定意义。但

由于噪声广泛存在于各种类型的企业中，也同时存在于交通

和生活等的复杂环境中，因此有必要对噪声“观察对象”的

设置进行探讨。
1 听力损失的生理过程

噪声暴露刺激引起耳中内毛细胞从静纤毛、细胞体到底

部的毛细胞Ⅰ型传入听神经末梢突触的可逆性损害，但是未

发生耳蜗毛细胞纤维倒伏、细胞死亡和丢失等永久性病变，

受损部位自我修复后可完全恢复，其阈值升高被称为暂时性

阈移 ( temporary threshold shift，TTS) ，仍 属 于 功 能 性 改 变。
若噪声刺激形成耳蜗毛细胞不可逆破坏，则是听觉反应阈发

生永久性阈移 ( permanent threshold shift，PTS) ，由功能改变

发展为器质性退行性病变，听力损失进一步发展，在高频下

降的基础上，继续向语频和高频段延伸，下降程度加深，影

响语频，进展到噪声性耳聋
［1］。

2 “观察对象”释义的演化

《职业病防治法》条文释义: 观察对象即为疑似职业病。
没有赔付待遇，调离原岗位加强个人防护，不解除用工合同。
据查 1982 年 2 月 17 日上海市卫生局发布沪卫 ( 82 ) 第 4 号

《噪声性耳聋诊断标准及防护原则》中规定: 凡只有 4 kHz
( 或 3 kHz、4 kHz) 听阈下降≥30 dB 未累及语频者列为“观

察对象”。1996 年 1 月 29 日国家技术监督局、卫生部发布

《职业性噪声聋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》，使用听力损失分级图

将“观察对象”分为五级。并对任一耳听力损失达 V 级者，

计算双耳平均听阈，评定听力损失及噪声聋。2002 年 4 月 8
日卫生部发布《职业性听力损伤诊断标准》规定听力损失分

级图在Ⅰ ～Ⅳ区范围内者属“观察对象”。2007 年 11 月 30 日

发布《职业性噪声聋诊断标准》规定双耳 3 kHz、4 kHz、6
kHz 平均听阈≥40 dB 者为“观察对象”［2，3］。
3 诊断噪声“观察对象”的问题

接触职业性噪声引起听力损失有个渐进过程，职业卫生

学调查表明噪声引起的听力损失在前 10 年发展较快
［4］，而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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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发生在高频段，语频正常。对此，非职业病诊断资质的

医疗机构的耳科医师则往往诊断“噪声聋”，劳动者以此向用

人单位讨说法。经有职业病诊断资质的医疗机构诊断的 “观

察对象”，则用人单位不能解除劳动合同，随访多年而年龄再

增长乃至退休仍为“观察对象”，该如何处理。 “观察对象”
未列入职业性噪声聋诊断及诊断分级，劳动者自身理解听力

已受到损伤得不到赔偿，投诉、反复检查诊断再鉴定。2010
年某市、区申请职业病鉴定因“噪声观察对象”的约占 1 /3，

耗时费力。从用工角度，企业社会招聘劳动者，询问职业史

让其提供原从事噪声作业的离岗体检报告，若结论为“观察

对象”，用人单位则拒聘，影响劳动者就业权。很多接触噪声

作业的操作工休息时喜欢戴耳机听音乐等，为了达到听觉享

受，往往将音量调得很高，加之环境噪声、交通噪声的影响

无处不在，听阈增高较为普遍，体检听阈图谱语频正常，双

耳高频平均听阈≥40 dB，很难识别是生产性噪声还是生活性

噪声引起
［3，5］

的听力下降。
4 设置噪声“观察对象”的思考

国内有文章报告
［5］

职业噪声观察对象“以单耳高频段中

任一频率听阈水平的最大值诊断，并细分轻、中、重度听力

损失，评价时以较重耳进行评价。”另有报告
［4］

认为“语频

正常，高频下降，其下降程度又达不到观察对象时，可考虑

取双耳高频平均听阈值进行轻、中、重度听力损失的诊断分

级”。两者均围绕着“观察对象”从不同角度进行听力损失

细分，又回归既往 GBZ49—2002《职业性听力损伤诊断标准》
的听力损失分级图，只是由五级改变为三级，若劳动者被诊

断“按 噪 声 轻、中、重 度 观 察 对 象”为 维 权 举 证， 依

GBZ49—2007《职业性噪声聋诊断标准》，诊断机构该如何回

应? 是否降低了国家职业卫生标准的公信和权威性。
噪声“观察对象”与急性化学物中毒“刺激反应”有根

本性质的区别。噪声“观察对象”高频听阈增高目前尚无有

效治疗，是不可逆的，只有加强听力保护阻止进展。而化学

物中毒的“刺激反应”是一过性的症状，治疗措施及时，很

快康复。因此，适时删除接触噪声观察对象已列入修改 《职

业性噪声聋诊断标准》的议事日程。
《职业性噪声聋诊断标准》在诊断及诊断分级中明确规定

“听力损失呈高频下降型，根据较好耳语频平均听阈作出诊断

分级”，附件 A 规定“语言频率听力损失大于等于高频听力

损失，不应诊断职业性噪声聋。”因而一致认为 “高频下降

型”是诊断职业性噪声聋的必备特征。

噪声“观察对象”不需要调离噪声工作场所，不解除用

工合同，没有工伤赔偿，加强个人防护，设置“观察对象”
意义何在?

若劳动者为噪声“观察对象”选择重新就业，新的用人

单位对其岗位安排时往往会因维护企业利益而弃之不用。
噪声“观察对象”应随访观察多久，除性别外，听阈级

偏差会随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增大。若劳动者跨地区流动或回

原籍，随访观察的费用由谁负责。
鉴于职业性噪声聋的发生、发展与接触噪声时间、强度

和工龄存在剂量-效应关系。听力损失早期主要是以高频听阈

升高即听力下降为主要特征，继续接触噪声累积而影响到语

频导致职业性噪声聋，应充分认识这一特异性变化的规律。
环境、交通、电子设备以及工作场所噪声和年龄性别等

多种因素而导致听力损失的早期改变均表现在高频听阈部分。
职业病诊断机构做出“观察对象”的结论，而劳动者对损害

无赔偿往往很无奈。删除观察对象，换一种方式表示可否达

到异曲同工的效果。职业病体检或诊断机构利用现在执行的

《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》个体体检结论术语，对纯音测听语

频听阈正常而高频听阈 ( 单耳或双耳平均听阈≥40 dB 或某一

频率增高) 均列为“其他疾病或异常”，用“高频标准听阈

偏移” ( 或简称高频听阈增高) 表达即包括了岗位噪声及生

活性噪声混杂在一起的影响，又促使用人单位采取措施控制

噪声源和改进工艺技术，降噪、保护听力。
另外，对高频标准听阈偏移或称增高者可适当缩短健康

检查周期，该对象除年龄、性别等多种原因，连续观察最长

可为 10 年，若 10 年内仍不能诊断为职业性噪声聋者，则按

一般接触噪声作业劳动者进行健康监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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劳动防护用品，并指导其正确使用。
5 分析与讨论

本次接毒人员职业健康检查异常的主要原因是: ( 1) 患

者自我保护意识差，未佩戴防护用品进行作业。 ( 2) 企业未

遵守《职业病防治法》，未进行实质性的岗前职业健康检查，

本年度未委托职业卫生技术服务部门对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

因素进行检测与评价，职业卫生监管和安全教育不落实。从

业人员的岗前体检必须在入职前进行，而该公司在入职后补

检是此次案件发生的重要原因。
为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，卫生监督部门在加强监管、确

保作业场所职业病危害浓度或强度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同时，

应大力宣传普及化学物中毒的防治知识，指导用人单位开展

对劳动者的职业卫生宣传教育，让员工了解岗位危害、危害

后果、防护措施等，提高自我保护意识，养成良好的卫生习

惯，改变其不健康的行为和工作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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